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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忠賢
- 結構技師、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博士

- 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常務監事(理事長 2020~2026)

- 中央大學土木系、成功大學建築系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室內
設計系兼任助理教授

- 「古蹟修復工程工地負責人培訓班」計畫主持人(103年迄今)

- 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分區專業服務中心(三區)計畫主
持人、共同主持人(102年~106年)

- 金門縣、高雄市、嘉義市、苗栗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與
文化景觀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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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與一般工程鑑定差異

對照一般工程損鄰手冊，說明古蹟施工中安全

鑑定之差異。

貳、 古蹟解體與詳評實務

分享國史館（遞信部）與陽明山中山樓兩案例

，說明材料取樣與結構實務。

參、 現代營建之鄰近防護

以緊鄰監察院的新建工程，以及某深基坑

拆除為例，說明防護工法。

異常應變與自動化監測

分析在硫化高溫環境下之自動化雲端儀器監

控，以及連續壁滲漏與抗浮之應變計畫。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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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與一般工程鑑定差異

古蹟修復有別於一般新建工程，古蹟具備歷史材料之非均質性與不可逆價值。

文化資產保存法

中華民國94年2月5日華總一義字第09400017801號總統令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全文104條

中華民國112年11月2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103481號令修正公布第41、99條條文

第三十四條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

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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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一般新建工程施工安全鑑定 古蹟修復安全鑑定

材料特性
RC / SC 等均質現代建材，強度符合現代標準
規範。

磚、木、土等非均質歷史建材，具歷史性。

檢驗手段
允許適度破壞性檢驗 (如鑽心取樣 3 顆、敲除
保護層)。

嚴格限制破壞性檢驗，採取微觀與非破壞性探測
。

施工風險
開挖地下室、震動引起之基地外鄰房沉陷損
鄰。

解體、抽換構件修復補強過程引發之自穩或失衡
。

補強與應變
注重剛度與強度提升，可敲除重建或高壓灌
注。

要求「真實性」、「新舊界面相容」、「可識別
性」及「可逆性」，嚴防本體破壞。

價值本質
非交易性侵權，可依傾斜率折算補償或原址
重建。

文資價值不可逆，發生破壞則為全人類之損失。

核心差異：古蹟鑑定與一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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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古蹟解體與詳評實務

落實文資保護精神，透過必要取樣與非破壞檢測，在保存歷史真實性與確保

結構安全之間，尋求最精確的科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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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定古蹟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必要取樣： 面對材料劣化疑慮，將取樣數儘量減少。1~3樓磚牆與混凝土每層僅鑽心 1 孔，並充分利用電信

管道間既有外露版筋進行強度拉拔，完全免除二次敲除。

隱蔽構造解體： 針對西側立面二丁掛磁磚浮突處搭設鷹

架局部解體，查明內部化妝煉瓦與磚砌體之損壞，並於

4 樓力霸鋼柱包覆裝修處局部切開量測垂直度。

混合構造結構分析： 磚造、RC 與鋼構之混合系統，採

用國震中心認可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法」檢核面內抗

震；並採「降伏線法」計算面外牆體極限耐力。

■

■

■

案例一：國史館結構安全詳評與解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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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熙建築師事務所
進行先期規劃評估

2017

移交交通部使用
1975

轉交國史館使用
2006

委託吳民康建築師
增建四樓空間

1970

結構安全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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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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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一、本案計畫概要

本案「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位於台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建築物興建於1921年(大正10年)，完成於
1924年(大正13年)，為臺灣當時通信機關總部所在。1975年(民國64年)移交交通部使用，直至2006年(民國95年)，
轉由國史館使用。

本案建築物於民國60年代交通部接管時期因空間不敷使用，於建築物頂層增建四樓空間。經現況初步勘查，建
築物西側外牆表面有垂直性長裂縫損壞，立面面磚老舊浮突等情況，已有剝落塊體掉落砸傷行人之安全疑慮。

民國107年9月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決議本案建築物4樓拆除。民國108年7月經國史館評估為應館務發展，實有保存
需要，為了解本案建築物結構概要狀況，需進行結構安全詳評，以釐清整體建築物耐震能力及現況四樓增建之鋼
架構造安全性。並綜理分析結果，向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提送應館務發展需要適宜之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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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位置：台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

◆ 地段號：臺北市中正區城中段3小段13地號

◆ 土地面積：4481.00m2

◆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10534.63m2

◆ 興建年代：1F-3F(1924年)、4F(1970年)

建築物概述二、建築物概述

面積(m2)
1F 2F 3F 4F

國史館 2698.09 2666.70 2608.84 2561.00

總計 10534.63

◆ 各樓層面積

◆基本資料

◆ 調查項目

◆ 混凝土鑽心取樣：一至三樓每層一孔，四樓取三孔，屋頂屋突層取二孔。

◆ 紅磚鑽心取樣：一至三樓每層一孔

◆ 鋼筋取樣：共一處

◆ 力霸鋼架鋼材取樣：共一處

◆ 頂層增建力霸鋼架鋼柱隱蔽處裝修拆解：共兩處

◆ 立面二丁掛磁磚裂縫局部解體：共二處 9



結構系統現況調查及破壞鑑定

力霸門型鋼架、部分RC柱樑版構件

RC柱、樑、版構件

承重磚牆(外牆2.5B、室內牆2B)

四樓增建層
(鋼構造、RC構造混合)

一至三樓原始建物
(磚造、鋼構造、RC構造混合)

鋼樑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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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分析檢核項目現況調查及破壞鑑定

本棟建築物結構系統為磚造承重牆系統，各樓層之RC樓版由版下RC梁及鋼梁承載，
四樓增建部分由力霸式門型鋼架構成。因此本案結構分析分為以下部分進行：力霸鋼
架靜力分析、古蹟部分(1~3F)梁版構件靜力分析、磚砌壁體面內及面外耐震能力評估。
分析採用之材料強度由取樣試驗取得。

項
次

分析方法 檢核項目 載重 說明

1 靜力分析
結構物現況規模
修復後長期、短

期承載能力

LL採原設計
活載重

(LL=400kgf/m2)

• 鋼筋號數採現況檢
測之鋼筋號數。

2 靜力分析
結構物現況規模
修復後長期、短

期承載能力

LL採因應後
活載重

• LL因應後活載重以
試誤方式求得。

• 鋼筋號數採現況檢
測之鋼筋號數。

3
樓層極限剪

力係數法

結構物現況規模
修復後長期、短

期承載能力

LL採原設計
活載重

(LL=400kgf/m2)

• 磚塊強度採試體試
驗結果。

4 降伏線法
結構物現況規模
修復後長期、短

期承載能力

LL採原設計
活載重

(LL=400kgf/m2)

• 磚塊強度採試體試
驗結果。

5 靜力分析
結構物現況規模
修復後長期承載

能力

LL採原設計
活載重

(LL=400kgf/m2)

• 鋼筋號數採現況檢
測之鋼筋號數。

力霸鋼架靜力分析

樑、版構件靜力分析

磚牆面內、面外耐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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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詳評評估方法三、執行項目及內容

◆ 混凝土抗壓強度：原結構柱梁將採用各層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試驗結果進行分析。若無法進行鑽心取樣工事，

則以歷次本案報告中已試驗之數據進行評估，混凝土抗壓強度fc’=205.65kg/cm2。

◆ 鋼筋抗拉強度：原結構鋼筋降伏強度將採用取樣試體試驗結果進行分析。若無法進行鋼筋取樣工事，則以早

期鋼材降伏強度 fy=2400 kgf/cm2評估。

◆ 鋼構材料強度：原鋼架及補強鋼樑將以現況調查材料性質進行分析。若無法判斷型號與強度，則以早期鋼材

降伏強度 fy=2400 kgf/cm2評估。

◆ 紅磚及砌縫強度：原紅磚及砌縫強度將採用取樣試體試驗結果進行分析。若無法進行鑽心取樣工事，則本案

將參考同時期磚造建築物案例(臺南州廳等)進行之試驗數據資料。

◆材料強度設定

彈性模數 E = 15212.1 kgf/cm2；

紅磚與砌縫之無軸壓抗剪強度fv0 = 2.4~7.7 kgf/cm2；

紅磚與砌縫界面之撓曲強度fb = 1.2~6.6 kgf/cm2；

紅磚抗壓強度fcb = 297.4 kgf/cm2；

紅磚撓曲強度fbb = 103.61 kgf/cm2；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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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詳評評估方法參、執行項目及內容

◆評估方法

◆ 混凝土抗壓強度：本案為磚造、RC造、鋼造等混和構造建築物，主要抗震構造為磚造，故建築物震詳細評

估工作依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特殊構造校舍(磚構造或木構造)結構耐震詳細評估之評估方法適用範圍

與檢核要點」中建議之樓層極限剪力係數法進行分析。

◆ 此外，為確認壁體面外方向之安全性，採降伏線法進行評估。降伏線法係依平板之降伏線，計算建築物牆體

面外之水平極限耐力，再與建物受地震作用下之面外牆體受力大小進行比較，茲以作為牆體面外方向是否安

全。

與地震破壞狀況對照表 破壞狀況對應之具體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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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詳評評估方法三、執行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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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

磚砌牆體耐震能力評估

• 面內樓層極限剪力係數法
• 面外降伏線評估法



結構安全詳評評估方法三、執行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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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

磚砌牆體耐震能力評估

• 面內樓層極限剪力係數法
• 面外降伏線評估法



結構安全詳評評估方法三、執行項目及內容

◆評估方法

磚砌牆體耐震能力評估

• 面內樓層極限剪力係數法
• 面外降伏線評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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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契約規定結構詳評應執行項目其作業程序中包含材料檢測，利用適當數量之鑽心試體試驗或其他可信之方法

取得評估所需之材料強度。其中混凝土檢測包含試體抗壓強度、氯離子含量、中性化試驗。

於民國96年之調研成果報告中可查本棟建築物混凝土鑽心紀錄，原始建築樓層一至三樓各層取樣4處，共12處，

增建樓層4樓取樣9處，全棟合計21處。該次鑽心結果混凝土強度約153kgf/cm2~310 kgf/cm2，平均為232.84 

kgf/cm2，具代表性混凝土強度推估為205.65 kgf/cm2。中性化試驗顯示中性化深度平均約有3~5cm。氯離子

含量檢測結果中21顆試體僅有2顆氯離子含量高於規範(舊制規範)所訂之0.3kg/m3 (分別為0.387 kg/m3、0.361 

kg/m3) 。

由於上述試驗成果為15年前測得數值，本案主辦機關國史館館方為求查明結構現況之精細評估成果，故委託本團

隊進行混凝土鑽心取樣，以取得本次結構評估時所需之精確混凝土強度數值。

調查項目及概述四、混凝土鑽心取樣

◆取樣目的

◆ 取樣範圍

標的物名稱 樓層 數量
備選數
量

小計

臺灣總督府
交通局遞信部

1FL 1 孔 1 孔

共計8孔
2FL 1 孔 2 孔
3FL 1 孔 1 孔
4FL 3 孔 0 孔
RFL 2 孔 1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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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及概述四、混凝土鑽心取樣

◆ 取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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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及概述四、混凝土鑽心取樣

◆ 取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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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及概述四、混凝土鑽心取樣

◆ 取樣方法及保護安全措施

混凝土鑽心試驗方法根據CNS 1238〈混凝土鑽心試體及鋸切長條試體取樣法〉

規定進行，取樣時應避開鋼筋、埋設物或混凝土接縫，以免損害結構物之強度

及影響試驗結果，若鑽心位置有人員使用或放置重要文物，則在鑽心前應做防

塵措施，並於鑽心完成後進行環境復原。

◆取樣後復原方法

RC梁上之鑽心孔應於鑽心完成後，立即手工加壓填補抗壓強度280kgf/cm2以

上之無收縮水泥砂漿，並於修復工程進行時復原其粉刷層。

◆ 取樣監督及記錄

混凝土鑽心取樣進行時，本團隊會派員同時拍照記錄，確認營造鑽心位置是否與

規劃位置相符、於鑽心前是否有先進行鋼筋探測以避開鋼筋位置、並於鑽心後立

即回填無收縮水泥砂漿並做環境復原，試體送驗後會提醒試驗單位將試體予以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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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契約規定結構詳評應執行項目其作業程序中包含材料檢測，利用適當數量之鑽心試體試驗或其他可信之方

法取得評估所需之材料強度。其中紅磚檢測包含紅磚密度、紅磚灰縫抗剪強度等試驗。因本案採用之紅磚規格

與現代紅磚規格不同，需透過取樣試驗以釐清本案紅磚強度。

調查項目及概述五、紅磚鑽心取樣

◆取樣目的

◆ 取樣範圍

標的物名稱 樓層 數量 備選數量 小計

臺灣總督府
交通局遞信部

1FL 1 孔 0 孔

共計3孔2FL 1 孔 2 孔

3FL 1 孔 1 孔

紅磚取樣位置建議為磚砌牆體牆頂位置，且下方無開口之承重牆體，磚砌牆體表面為無粉刷裝修狀態，以利辨

識取樣紅磚之皮數、丁面、順面等狀況。取樣時以丁面為中心，取三皮磚以上之直徑作為取樣範圍。另外選址

位置考量現況空間留設之檢修位置、鑽心作業進行對現場空間使用影響因素。

21



調查項目及概述五、紅磚鑽心取樣

◆ 取樣範圍

22



調查項目及概述五、紅磚鑽心取樣

◆ 取樣方法及保護安全措施
鑽心前先以粉筆於牆體框出欲解體範圍，由本團隊確認後方可進行取樣，鑽心過程中如果遇到異物則應立即停止，重新調整位置

後再鑽，以免損害結構物之強度。若鑽心位置有放置重要文物，則在鑽心前應做防塵措施，並於鑽心完成後進行環境復原。

◆ 取樣後復原方法
磚牆之鑽心孔應於鑽心後立即進行相關構造調查記錄，完成後即手工加壓填補填以強度280kgf/cm2以上之無收縮水泥砂漿，並

復原其粉刷層或披土復原。

◆ 取樣監督及記錄

紅磚鑽心取樣進行時，本團隊會派員同時拍照記錄，確認營造鑽心位置是否與規劃位

置相符、並於鑽心後現場判讀磚牆構造形式、相關尺寸量測、並拍照記錄，於紀錄完

成後，立即手工加壓填補無收縮水泥砂漿並做環境復原，試體送驗後會提醒試驗單位

將試體予以保留。

紅磚與砂漿界面劈裂強度參考City of Los Angeles Building Code之規定，利用萬能壓縮機針對由牆體鑽取下來之圓柱試體施加

壓力，藉以取得磚塊與砂漿界面之剪力強度，相關試驗裝置示意如圖4所示；試體擺放位置需使橫縫與施力線夾角為15度，然後

以最慢之固定速率施加壓力至砂漿與磚塊之界面開裂為止。而試體之磚塊與砂漿界面剪力強度可利用下式來加以計算。

剪力強度=試體破壞時載重×cos15o/試體橫縫與磚塊介面剪力面積

◆ 取樣試驗方法

15度

鐵板

壓縮機施力基座 

壓力

壓力

23



本案契約規定結構詳評應執行項目其作業程序中包含材料檢測，利用適當數量之鑽心試體試驗或其他可信之方法取得評估所需

之材料強度。其中鋼筋檢測包含鋼筋強度試驗。因本案採用之鋼筋規格強度應與現代鋼筋規格強度不同，需透過取樣試驗以釐

清本案鋼筋強度。

調查項目及概述六、鋼筋取樣

◆取樣目的

◆ 取樣範圍

取樣位置建議為二層之電信管道間，現況樓板開口邊緣已有外露之版筋，且

外露長度超過50cm應可進行強度試驗。

◆ 取樣方法及保護安全措施
1. 先完成對現場管道間線路相關保護措施，表面覆予防焰披覆。

2. 以砂輪機切割目標取樣鋼筋。

3. 後續進行試驗前，目標鋼筋須先進行除鏽處理。

若解體位置有人員使用或放置重要文物，則在解體前應做防塵措施，並於

解體完成後進行環境復原。

◆取樣後復原方法
因取樣鋼筋為管道間打除樓板後剩餘之外露鋼筋，無須進行復原處理。

◆ 取樣監督及記錄
鋼筋取樣進行時，本團隊會派員同時拍照記錄，確認取樣位置與取樣方法是否與規劃相符，留意請營造取樣時應注意不要傷及

周遭管線，於解體完成後確認鋼筋規格及拍照記錄。 24



調查項目及概述六、鋼筋取樣

◆ 取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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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契約規定結構詳評應執行項目其作業程序中包含材料檢測，利用適當數量之鑽心試體試驗或其他可信之方法取得評估

所需之材料強度。其中力霸鋼架之鋼材檢測包含鋼材強度試驗。

調查項目及概述七、鋼材取樣

◆取樣目的

◆ 取樣範圍
本案規劃取樣位置為力霸鋼架之桁條斜桿位置，將取一段鋼材進行鋼材試驗。

由於力霸鋼架構件本身於力學原理上屬二力桿件之桁架行為，取下任一段材

料時皆須焊回新材補強。

◆ 取樣方法及保護安全措施
1. 先完成對現場天花內夾層相關保護措施。

2. 以砂輪機切割目標取樣鋼材。

3. 隨即焊回補強新材。

若解體位置有人員使用或放置重要文物，則在解體前應做防塵措施，並於

解體完成後進行環境復原。

◆取樣後復原方法
取樣完成後，隨即焊回補強新材。。

◆ 取樣監督及記錄
鋼材取樣進行時，本團隊會派員前往拍照記錄，確認營造解體位置、方法是否與規劃相符，留意請營造取樣時應注意不要

傷及周遭天花裝修，於取樣完成後確認材料種類及拍照記錄，並於紀錄完成後請營造隨即焊回新材復原。 26



調查項目及概述七、鋼材取樣

◆ 取樣範圍



本案為測量鋼架現況之構件垂直度以及鋼架鉸接基座形式調查，以釐清現況建築結構系統是否有效、正確，因此需進行裝修拆
解工事。

調查項目及概述八、頂層增建力霸鋼架鋼柱隱蔽處裝修拆解

◆取樣目的

◆ 取樣範圍
本案力霸鋼架之鋼柱部位皆包覆三夾板裝修，本團隊建議調查一組鋼架，先解開側面部位進行可視範圍內之量測記錄，若可視

範圍不足，則再擴大拆解範圍。考量拆解及復原工事與辦公使用空間影響因素，選址空間一處為目前無使用之空間，另一處為

人事室之辦公空間，將配合館方於假日施作工事。

◆ 取樣方法及保護安全措施

1. 先以粉筆於三夾板材上框出欲解體範圍，由本

團隊確認後方可進行解體。

2. 以手持鋸沿粉筆線條切邊。

若解體位置有人員使用或放置重要文物，則在解

體前應做防塵措施，並於解體完成後進行環境復

原。

◆取樣後復原方法

解體調查完成後，依原裝修規格進行封板復原。

◆ 取樣監督及記錄

鋼柱裝修局部解體進行時，本團隊會派員同時拍照記錄，確認營造解體位置、方法是否與規劃相符，留意請營造拆解時應注意

不要傷及周遭環境，於解體完成後進行垂直度檢測及拍照記錄，並於紀錄完成後請營造將裝修材依原貌復原。 28



調查項目及概述八、頂層增建力霸鋼架鋼柱隱蔽處裝修拆解

◆ 取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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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民國106年之調研成果報告，顯示建築西側立面磁磚有發生裂縫損壞，且外觀上有浮突、凹陷之情況，為確認本案建築

立面現況損壞成因，建議卸除可見損壞部位之表面飾材，詳細理解磚牆構件損壞現象為何以及損壞程度，並研判其損壞成因，

於修復補強設計中提出應對方案。

調查項目及概述九、立面二丁掛磁磚裂縫局部解體

◆ 取樣目的

◆ 取樣範圍

解體部位建議為建築西側立面2FL外牆部位。

◆ 取樣方法及保護安全措施
1. 搭架位置可從地面向上搭架至2F

2. 並配合技師指示卸除選定之二丁掛磁磚檢視裂縫狀況

3. 檢視調查結束後，進行裂縫修補及表面防水處理

4. 防水復原後卸除工作架

請營造施作單位確認假設工程、防墜設備裝設無虞後，再行進行解體工事。

◆取樣後復原方法

解體調查完成後，進行裂縫修補及表面防水處理。

◆ 取樣監督及記錄

立面裂縫解體進行時，本團隊會派員前往拍照記錄，確認營造解體位置、方法是否與規劃相符，留意請營造敲除裂縫時應注意

不要傷及內部化妝煉瓦、磚砌塊體，於解體完成後確認材料種類及拍照記錄，並於紀錄完成後請營造進行裂縫修補及表面防水

處理。 30



調查項目及概述玖、立面二丁掛磁磚裂縫局部解體

◆ 取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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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期中調查發現現況調查及破壞鑑定

-本案原始鋼樑構造確實經變更設計調整為外露式鋼樑形式。

參考《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遞信局廳舍地上煉瓦積及鐵筋コンクリ－ト其他工事請負契約變更ノ件》
工字型鋼梁以混凝土包覆，反而會造成梁的過度載重，為確保結構穩定，故須變更附件圖面和仕樣書。

-鋼樑梁深印記“LANARKSHIRE STEEL CO. LD. SCOTLAND 18 × …..”，研判鋼樑出產於蘇格蘭鋼鐵公司，其鋼樑尺寸應屬英制18”×7 1/2”，經實際
複測後尺寸為463×192×10.6×17.7mm，近似現行英制型鋼UB 457×191×89
-採用複測尺寸進行檢核，空間活載重採用400kgf/m2，構件承載能力即達現行設計規範標準，安全無虞。

原始設計圖說與現況鋼樑構件比較 遞信部新築工事變更設計理由書
複測鋼樑翼版、腹版厚度 32



補充期中調查發現現況調查及破壞鑑定

-本案透過鋼筋取樣及現場觀測可見原始樓板鋼筋並非光面鋼筋。
-透過文獻查找，推測為當時出產自美國コルゲート式異形鉄筋(Corrugated round bar(Type C))。
-本案建造時間內，1923年(大正12)日本國內發生關東大地震，影響當期建築技術規範及研究。
-〈遞信局新廳舍の事〉《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56號》井手薰於採訪中提及本案三層磚造建築且內部使用RC及鋼構件其耐震能力應優於震災損壞
的一般磚造建築。

現場取樣原始版筋

現況可見原始樓板鋼筋表面

早期麻面鋼筋樣式(異形鉄筋)

鋼筋掃描結果顯示為雙向配筋
號數接近D10 間距15cm

RC版厚約1.5皮磚高 約10cm
為單向版形式 跨度1.82m(6尺)

33



案例二：中山樓西北側廚房補強

極端硫化環境下的安全補強

硫磺熱液地熱作用： 中山樓位於硫磺坑上，西北側廚房一樓地坪因熱液換質與地熱膨脹導

致地坪嚴重隆起達 16cm，地梁鋼筋遭嚴重硫化腐蝕。

歷史手稿的印證： 根據民國55年修澤蘭建築師原設計圖書，其前瞻設計：基礎採第二種水

泥加飛灰，表面鋪設「特製鋁片油毛氈二層、熱柏油三層」之防硫抗熱處裡法，經一甲子

鑽心取樣證實強度依然優異。

地梁裸露工法 (Top-Down 卸除)： 結構設計採用「地梁三側開挖裸露、不與土壤接觸」，釋放地熱上舉

應力，底面配合防蝕鉛版保護，並採 UHPC 超高功能混凝土與抗硫水泥回填。

古蹟修復鑑定手冊 ─ 施工中安全鑑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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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物概述

本案工作範圍臺北市北投區陽明

路二段15號陽明山中山樓，建成時間

為民國55年，於民國94年6月14日評

定為直轄市定古蹟，其位於硫磺區，

為全世界罕見硫磺坑上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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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物受地熱影響之情形

柱體垂直向裂縫 牆體斜向剪力裂縫 熱像儀檢測牆體與地坪受地熱影響溫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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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體變形及地坪因熱液換質導致門扇無法使用

熱像儀檢測牆體與地坪受地熱影響溫度梯度

地坪熱液換質作用

磚牆熱液換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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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位因地熱作用導致隆起及抬升

柏油路面溫度量測為44.7°C



原設計獨立基礎下方具有鋁片保護、減緩硫化作用

鋁片

中山樓於1965年10月開工，1966年11月竣工，由修澤蘭建築師設計

39



結構柱體粉刷層表面敲除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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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柱體粉刷層表面敲除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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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柱體粉刷層表面敲除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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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體粉刷層表面敲除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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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梁剪力裂縫

牆體抬昇造成
梁產生剪力裂縫

44



建築物外觀照片(2F、3F外牆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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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開挖後土壤表面結晶、析出化學物

拍攝日期：2025年7月30日拍攝日期：2025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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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器平面配置圖 裂縫計

傾斜計

沉陷點

沉陷點

H2S
SO2

二、監測記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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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地坪與室外道路隆起監測數值紀錄(114年6月份)
SM13

S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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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敲除前隆起量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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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計監測數值紀錄(114年6月份)
CSTPGTPS02

CSTPGTP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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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

傾

斜

計

歷

時

圖

X 軸

Y 軸

3 號傾斜計於 5/18~5/19 數值異常係因磚牆拆除作業中碎石敲擊到儀器導致，已於
工項結束後恢復正常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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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縫計監測數值紀錄(114年6月份)
CSTPGCR02

CSTPGCR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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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加速規1- CSTPGACC01

動態加速規2- CSTPGACC02 
115/05/28 00: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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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濃度監測數值紀錄(114年6月份)

H2S
SO2

54

1. 本月硫化氫濃度平時約0~5ppm，最高
至15 ppm，此濃度下味道明顯且令人
不愉快，當達到50ppm 的情況下鼻子
和咽喉明顯乾操和刺激，長期暴露可能
引發流鼻水、咳嗽、眼睛癢、流淚等。

2. 二氧化硫於0~5ppm來回升降，相較於
之前歷月濃度較地。若於20ppm的情況
下會使人極不舒服，明顯刺激眼部並開
始流淚，勿長時間逗留。



參、 新建工程之鄰近防護

高層建築與超大深基坑在緊鄰國定古蹟、營運中高鐵隧道時，如何透過

適當工法與非破壞性監測進行主動保護。

古蹟修復鑑定手冊 ─ 施工中安全鑑定 55



鄰近古蹟之高樓層深開挖新建工程控制

開發規模與文資敏感度： 地上 25 層、地下 5 層的高層商辦，開挖深度 25m。距離國

定古蹟監察院僅 150m (約開挖深度 6 倍)，屬於範圍內之開發。

連續壁與逆打工法： 採用高壁體勁度之連續壁，配合逆打工法。利用地下室樓板作為

內支撐，極大化縮短擋土壁暴露時程，控制外部地表沉陷。

彈性結構膠固定： 監察院牆面之沉陷點與傾斜計支架，全數採用彈性結構膠進行表面

黏貼，避免任何破壞性的鑽孔或膨脹螺栓，完工後可無損移除。

■

■

■

案例三：高樓層新建工程臨近監察院防護

古蹟修復鑑定手冊 ─ 施工中安全鑑定 56



57



逆打工法示意圖 58

1. 為減少開挖對古蹟及周遭環境的影響,本案採取連續壁配合逆打

工法施作

2. 連續壁水密性高且壁體勁度,可避免開挖期間土石流失問題,並減

少開挖變形量

3. 逆打工法為由一樓往下逐層開挖逐層完成樓板之工法,可減少全

深度開挖放置過久的風險



地下室拆除： 拆除 1F 至 B3F 中央區，利用既有 218 支樁進入礫石層拉拔力與外圈保留跨剛度，採取「零抽

水」政策，極致保護高鐵隧道 (里程 TK23+610) 與台北機廠古蹟不受沉陷影響。儀器全面以結構膠無損黏貼。

案例四：地下室拆除深基坑抗浮與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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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14.93m

GL+0.57m

60
拆除示意圖



第一次拆除(拆除上部結構)後，高水位下基礎變形：0.9DL+1.0WH 

DL：結構物總靜載重 WH：高水位水浮力(高水位位於地表下4.0 m) 

第二次拆除(拆除B2F~1F中間區結構)後，高水位下基礎變形：0.9DL+1.0WH

本案第二階段拆除，連續壁體側向變形: 

臺鐵/高鐵側 :相對側向變形量為1.63cm，角變量1/915。

61



結語

古蹟修復安全鑑定，應以現代精密科學，對歷史文化資產進行適當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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